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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石油大学文件
西石大外〔2017〕248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石油大学
优秀本科生出国交流计划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及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西安石油大学优秀本科生出国交流计划实施方案》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石油大学　　　　

2017 年 11 月 21 日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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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石油大学
优秀本科生出国交流计划实施方案

为深入推进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着力培养一批宽视野、

复合型、具备跨文化理解能力的优秀人才，提高我校学生的国际

对话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，营造在校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及海外

研修的国际化氛围，学校设立“优秀本科生出国交流计划”（以

下简称“计划”），鼓励优秀在校本科学生赴海外留学或短期研修。

第一条  资助范围。计划主要用于资助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

生参加学校设立的出国（境）项目赴海外留学、进修、参加短期

游学、社会实践等。

第二条  资助标准。计划主要用于对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部

分资助。受资助学生参加学校各类出国（境）项目所需经费超出

部分自行承担。具体资助标准如下：三个月以上项目中，双学位

项目每人资助 20000 元，非攻读学位短期交流项目每人资助

7500 元；三个月以下项目，每人资助 2500 元。

第三条  选拔条件。参加选拔学生须为我校参加学校设立出

国（境）项目（不包含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）的全日制在校

本科生；热爱祖国，品德优良，身心健康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；学

业成绩优秀，具备良好的学科基础知识和发展潜力；具有较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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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学习及生活能力；三个月以上项目外语能力应达到派往国家

（地区）要求，具有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。符合学校关于学生出

国（境）管理的其他规定。

第四条  选拔程序。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下发海外学习与交

流计划项目通知，学生根据自身条件自愿报名，学生所在院（系）

根据规定对学生的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初审、排序并将相关材料交

至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。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将联合教务处、学生工

作处等相关部门根据学生申报情况及名额分配情况组织评审。根

据评审结果，确定获奖学生名单。

第五条  资助发放。获奖学生出国学习或交流前发放资助额

度 50%的奖学金，结束学业按期回国后撰写总结报告并提交留学

院校出具的成绩单或学习鉴定，经院（系）主管院长签字认定学

业合格后交至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审核通过

后发放剩余 50%奖学金。

第六条  本实施方案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  本实施方案从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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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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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1 日印发


